
因私查询出入境记录

边防检查站和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中国公民（含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居
民）因私查询出入境记录的申请，免费提供查询结果。

一、申请手续
（一）申请人填写提交《查询出入境记录申请表》；
（二）申请人交验出入境证件原件或者居民身份证原件。

二、代办手续

（一）申请人遇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办理查询出入境记录的，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交验资料有：
1. 《查询出入境记录申请表》；
2. 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原件或者居民身份证原件；
3. 被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4. 经申请人和被委托人双方签字确认的委托授权书原件。

（二）申请人未满 16 周岁的，其法定监护人可代为办理。交验资料有：
1. 《查询出入境记录申请表》；
2. 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原件，或者居民身份证原件，或者户口簿原件；
3. 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原件；
4. 法定监护人与申请人监护关系的证明材料。

三、办公时间
工作日上午 08:00 至 12:00；下午 14:30 至 17:30。

注：根据《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中国只处理中国公民（包含港、澳、台同胞）的
因私查询出入境记录的申请，不处理外国人的出入境记录的申请



查询出入境记录申请表
（请用黑色或者蓝黑色墨水笔书写）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居民身份证

号码
联系方式

出入境证件

名称及号码

申请查询出入境记录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查询事由

申请人声明

我承诺本申请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真实有效。

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监护人签名：

（打印无效）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受理部门填写

受理意见

受理人（签名）：

受理日期：

审批意见

审批人（签名）：

审批日期：

备注



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

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姓名 ，

证件名称和号码 ，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有下列出入境记录：

人员

姓名

出境/
入境

国籍/
地区

性

别
出生日期

证件

名称
证件号码 出入时间

出入

口岸

交通

工具

前往地/
出发地

注：因数据采集、传输等原因，上述出入境记录可能存在差错或者缺漏，仅供参考。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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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公安机关利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出入境记录，是指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的从全

国对外开放口岸出境、入境人员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名称、证件号码、出入

时间、出入口岸、所乘交通工具等。

第二章因公查询出入境记录

第四条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公安边防总队、边防检查站和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

理部门可以受理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纪检监察以及审计、

海关、税务、军队保卫等部门因公查询出入境记录的申请。

公安机关经授权的民警因工作需要可以在公安信息网数字证书授权范围内按照规定查询、使用

出入境记录。

第五条因公申请查询出入境记录，应当出具公函。公函需载明查询的事由、被查询人的身份信

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入境证件号码或者居民身份证号码）、申请查询出入境记录的

起止日期等，并承诺查询结果仅用于公函载明的事由。

第六条受理民警应当查验并复印留存经办人的工作证件，对公函的内容进行审查、登记，并报

单位主管领导或者值班领导审批。对不符合查询条件的，应当告知有关单位不予查询。



对符合查询条件的，受理民警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相应的出入境记录，制作成

《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一式两份，式样见附件一），经单位主管领导或者值班领导审批后，加

盖单位公章，一份交申请单位，一份存档。

第三章 因私查询出入境记录

第七条边防检查站、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中国公民（含香港、澳

门、台湾居民）查询本人近 5 年内的出入境记录的申请。

第八条因私申请查询出入境记录，应当由公民本人申请办理，提交《查询出入境记录申请表》

（式样见附件二），并交验本人的出入境证件或者居民身份证原件。未满 16 周岁的，由监护人陪

同申请办理，交验申请人的出入境证件或者户口簿原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及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

材料。

第九条受理民警应当对申请材料、申请人身份进行审核、登记，留存申请人的相关证件复印件，

并报单位主管领导或者值班领导审批。对不符合查询条件的，不予查询。

对符合查询条件的，受理民警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相应的出入境记录，制作成

《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一式两份），经单位主管领导或者值班领导批准后，加盖单位公章，一

份交申请人，一份存档。

第四章实施与监督

第十条受理单位应当在工作时间提供查询服务。对符合查询条件的，应当当场受理并及时提供

《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

受理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按规定为相关单位和公民提供查询服务。



第十一条边防检查站受理公民因私查询的地点应当设置在机关办公场所或者口岸执勤现场，地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公民因私查询的地点应当设置在出入境办证大厅，并以

适当形式对外公布查询的地点、受理时间及查询程序。

第十二条公安机关应根据本规定建立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的规章制度，严格控制公安信息网数

字证书的授权范围，认真履行审批手续，严禁擅自查询、提供公民的出入境记录。

第十三条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四条查询出入境记录的相关材料应当归档保存，期限 5 年。

第十五条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追究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查询、提供出入境记录的；

（二）对符合查询条件的申请，拒绝受理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泄露公民出入境记录信息的；

（五）伪造、篡改出入境记录的。

第五章附则

第十六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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